
                                               

法律知识学习园地 
当前劳动法热点问题与实务操作解析 

——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 

2013年第 10期 

主 编： 盛惊宇 

编 辑： 兰腾              局（沪）法律事务部  主办 

 

 正文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

义务，而基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相对优势地位，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是未依法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之不利法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以下我们对劳动合同书面化的

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试图对风险的防范措施提出建议。 

一、 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识别 

关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分初次确立劳动关系、第一次期满续签（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以及第二次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个阶段来讨论。 

在初次确立劳动关系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时间点：用工之日、用工之日起 1

个月、用工之日起满 1年。从用工之日起 1个月内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都属于合

法范围内的；若超过 1个月用人单位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则须向劳动者

支付 2倍的工资，并要求补签劳动合同；若超过 1年的，则推定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并不免除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并且劳

动者可主张用人单位向其支付（最多）11个月的双倍工资。 

当前述劳动合同期满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若达成合意续签劳动合同时，也

应注意几个时间点：劳动合同期满之日、劳动合同期满之日起满 1个月以及劳动



合同期满之日起满 1年。对于这三个时间点之间劳动合同的续签与否可能产生的

法律风险与初次确立劳动关系时是一致的，在此不再赘述。 

当前述第 2 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期满时，根据法律规定，除非劳动者自

己提出订立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是符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或有条件解除（提

前 30 天或额外支付 1 个月的代通知金）情形的，劳动者有权要求签订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拒绝。此时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署也应该

在第 2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满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否则自超过 1个月之日

起，用人单位需向劳动者支付 2倍工资，直至签订书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之日的前一天，即此时 2倍工资的支付不以 11个月为上限。 

由上述分析可知，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将产生用人单位支付 2 倍工资，

甚至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二、 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分析 

正所谓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完成法律风险识别之后，我们需要对前述

风险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实践经验，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成因可以

从用人单位自身原因及劳动者原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前者包括用人单位故意不签署或者是遗忘签署。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深入

贯彻，用人单位对于书面劳动合同的签署越来越重视，因此在用工之处，用人单

位会积极促成劳动合同的签署；但是当首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时，由于劳动合

同管理不到位等原因，用人单位往往会遗忘安排劳动合同的续签，此种情形为因

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未能书面化的主要表现形态。 

后者表现为员工拖延甚至拒签劳动合同，或者是找人代签合同而事后又予以

否认。 

此外，我们还需特别注意一类特殊群体的劳动合同书面化之法律风险，其成

因往往是企业高管，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者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以及公司的管理

漏洞，故意不签署劳动合同或者故意隐匿劳动合同以造成为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之



假象。 

三、 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控制 

 

在对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进行识别及分析后，我们需要做的是讨论如何控

制风险。 

1、用人单位如何防止遗忘签署（续签）劳动合同？ 

我们建议用人单位可以制作员工名册，标注好每位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日及

到期日，且设定备忘，放置于显著位置；对于员工人数不多的用人单位，可以控

制好劳动合同的到期日（如统一将合同到期定在某年的 6 月 20 日或者是 12 月

31日，这样就能集中处理劳动合同到期的终止或者是续订事宜）。 

2、用人单位如何应对员工的“狡猾”行为？ 

对于员工拖延或者拒绝签署劳动合同的，建议保留书面证据材料，例如用人

单位多次发送给员工要求其签署劳动合同的通知信函以及发件回执，若员工坚持

不予签署，则用人单位应及时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为员工办理离职手续。 

对于员工虚假签署劳动合同的，为避免因员工故意找人代签而恶意请求用人

单位支付双倍工资产生的争议，建议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或续签劳动合同时

采用面签方式，同时可以将签好的劳动合同扫描留存，并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发

送给劳动者，并要求其发送回执进行确认。 

3、如何应对企业高管的“监守自盗”行为？ 

建议做好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保管工作（如由专人负责保管这些人员的劳动

合同）并留存签署过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据（如要求其签署的邮件或书面通知以及

相应的发送回执）。此外，还可以通过员工手册来规定高管落实劳动合同签署的

责任。 

上述风险控制措施均可以体现在员工手册的制定当中，例如针对于所有员工



可制定如下劳动合同签署要求及处理规则： 

第 X 条 合同签订：员工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

规定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1） 如员工承诺在规定时间内补交报到材料未履行的，导致合同未签、录

用手续未办等责任由本人承担，公司可书面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且无需向员工支

付经济补偿； 

（2） 员工在入职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仍就劳动合

同的协商签订无法达成意向的，公司应书面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且不支付任何经

济补偿； 

（3） 员工无正当理由未按照公司的劳动合同签署制度和流程签署劳动合同

或者拒绝在公司要求的期限内签署书面劳动合同的，公司有权视为其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而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支付经济补偿； 

（4） 员工在入职时阅读或签领《员工手册》的，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里未

收到签订《劳动合同》通知的，基于避免企业无意识造成不应当存在的违法后果，

员工有义务书面提醒公司尽快签订《劳动合同》，并可越级直接向总经理反映此

种情况。[请注意，该条规定意在促使员工主动签订合同，但并不能免除公司在

一个月内未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涉诉公司仍然需要提供证据证明通

知过员工签订书面合同] 

劳动合同应由本人在人事部人员面前签字，不得代签，不得涂改。 

针对企业人力资源高管，可制定如下劳动合同的签署要求及处理规则： 

（1）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由董事会聘任的，由董事会批准或决定签订

劳动合同。 

（2）人事部及相关管理劳动合同的人员，应当书面向总经理或法人代表提

出合同的签订，由于本人未提出书面告知的而出现未签合同情况的责任由本人自



行承担。 

四、 与“双倍工资”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 

 

在劳动合同书面化的法律风险探讨中，可以看到用人单位须承担的风险主要集中

于承担“双倍工资”的支付责任，因此我们拟对与“双倍工资”的相关法律问题

进行阐述。 

1、双倍工资的性质：是否属于劳动报酬？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双

倍工资的性质并非完全是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所获得的一种劳动报酬，其超出双

方约定的劳动报酬的部分应定性为因用人单位未按法律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而应承担的法定责任。 

2、劳动者主张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鉴于双倍工资的上述性质，双倍工资中属于双方约定的劳动报酬的部分，劳

动者申请仲裁的时效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至第四款的

规定，而对双方约定的劳动报酬以外属于法定责任的部分，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时

效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即从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第二个月起按月分别计算仲裁时效。 

 

举例来说，某员工于 2012年 1月 1日入职（用工之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

至 2012 年 12月 31日，用人单位仍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假设在这 12个月

期间，用人单位仅向劳动者支付正常工资（1 倍工资），那么劳动者对用人单位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用人单位每月应支付的双倍工资的主张之仲裁时效应该按

以下方式计算： 

对于 2012 年 2 月应额外支付的 1 倍工资主张的仲裁时效，应以 2012 年 2

月 1日为仲裁时效起算点，那么劳动者应于 2013年 1月 31 日前就此提起劳动仲

裁；对于 2012 年 3 月应额外支付的 1 倍工资主张的仲裁时效，应以 2012 年 3



月 1日为仲裁时效起算点，那么劳动者应于 2013年 2月 28 日前就此提起劳动仲

裁，以此类推。 


